
婚姻家庭视角下的税负认知与税改期待
———“税收政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调查与分析

邓 丽

摘 要： 我国税收政策历来缺乏婚姻家庭视角、忽视婚姻家庭效应，以致某些调控性的税收举措给婚

姻家庭带来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对山东、山西、河南和北京四个地区 1000 余名受访者接受的问卷调

查，真切反映出受访者对于家庭日常收入与支出、家庭财产持有与流转所涉税负的认知、应对以及期

待， 为确实了解和精准把握婚姻家庭成员对于当前税收负担的认知以及对于新一轮税收改革的期待

提供了宝贵的统计分析数据，对于我们认识税收政策与婚姻家庭的关系、推动税收改革并践行家庭发

展观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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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背景与研究主旨

今日中国，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高速发

展，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很多值得关注的现象：

适婚群体保持单身①，老年群体搭伴同居等非婚

现象不断增多，离婚率居高不下②，政策性离婚③

屡屡上演，折射出婚姻关系空前脆弱，婚姻家庭

作为承载经济职能、教育职能、文化职能的社会

基本单元，其普适性与稳定性明显降低。这固然

与社会文化、社会观念的演变有关，但同时也反

映出社会制度体系对婚姻家庭的需求缺乏关注和

支持。
尤其是房产交易市场中出现的政策性离婚现

象，以极端方式暴露出由避税动因引发的经济利

① 2014 年 4 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正式发布《80 后的世界———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 首份报告。 该调查报

告以 1980—1989 年出生的一代人（简称 80 后，25—34 岁年龄组）为主体对象。 报告显示，80 后受访者中已婚的占 53.78%，未婚

占 44.38%。 参见：http://news.fudan.edu.cn/2014/0423/35959.html.
② 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环球网曾在 2009 年 9 月披露北京市离结率已高达 39%， 也有些媒体惊呼北京市离结率曾一度于

2002 年达到最高点 50.9%，但随后有学者指出这一数据计算有误，认为当年北京市离结率应为 36.66%（参见唐灿：《北京市民的

婚姻行为 》，2005 年 6 月发布于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jtyxbyj/P020050623285438750889.pdf）。 后有另

外的学者通过对民政部发布的数据进行分析， 披露北京市 2003 年的离结率应为 33.3%（参见夏吟兰：《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

本分析》，载于《甘肃社会科学》2008 年第 1 期）。 综合来看，近十年间北京市离结率平均达到 30%以上且处于居高不下之态势应

该是没有争议的。

③“政策性离婚”是近年来我国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互联网“360 百科”将此词条解释为“指夫

妻通过假离婚等非常规方式来规避政策，以达到避税、获取优惠房贷利率等目的”。 参见：http://baike.so.com/doc/53513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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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需求已经超出婚姻家庭内在的凝聚力，使身份

关系、伦理关系沦为市场交易的附属和赌资。而

从西方家庭政策的发展和实施来看，家庭本应是

国家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的主要渠道，在福利国

家几乎四成以上的社会福利都表现为税收优惠 [1]，

实施家庭税收优惠政策是增进婚姻家庭福利、促

进婚姻家庭发展的重要举措。反观我国，虽然有

着浓厚的家国文化，却往往在公共政策包括税收

政策的决策中明显缺乏婚姻家庭视角，忽视婚姻

家庭利益，以致出现始料未及的负面社会效应。
当前，新一轮税收改革正在逐步深入，个人所得

税的改革、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推出都势必对婚姻

家庭利益有所触动和影响，要避免负面效应争取

正面效应需要首先厘清：现行税收政策对于婚姻

家庭有着怎样的现实影响，婚姻家庭成员对于税

收改革又持有怎样的期待？

基于此种关切，笔者依托中国法学会的“公共

政策对婚姻家庭影响研究”重点课题，于 2014 年

年 初 在 山 东、山 西、河 南 和 北 京 四 个 省 市 发 放

1000 余份“税收对婚姻家庭影响研究调查问卷”，
以期了解民众对关涉婚姻家庭利益的税负认知

和税收期待的意向。① 经过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证

调研，笔者提出，当前正在推进的新一轮税收改

革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应当积极纳入婚姻家

庭视角，对婚姻家庭的税收改革诉求以及税收改

革的婚姻家庭效应进行充分的考量和评估，在实

现结构性减税目标的同时充分发挥婚姻家庭在

福利供给方面的通道作用，在改革与发展中实现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研究思路与调查内容

所谓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为了实现税收的职能

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各类

策略和措施。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可将税收政

策分为各类税种的税收总体政策和局限于某一

个或某几个税种的税收具体政策。税收政策与税

法的关系非常密切：税收政策为税法的制定提供

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而税法则是重要和稳定的

税收政策的法律化，并为税收政策制定和实施提

供了进一步的保障。[2]25-28 税收政策的核心问题是

税收负担的高低及其调整问题 [3]1 ，所以，对相关

主体的税收负担进行考察是评价和研究税收政

策的重要路径。
评估婚姻家庭在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下所承担

的税收负担，应首先明确我国在税收征纳的问题

上没有针对婚姻家庭做特殊的考量，即纳税人完

全以其个体社会成员的身份就某些财产或收入

缴纳税负，其是否具有婚姻家庭成员的身份对纳

税事务没有直接影响，所以考察婚姻家庭的税收

负担实际上是考察置身于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个

人就其收入、支出、财产等所承担的税负。与此同

时，当前在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单位、房产税的征

收模式、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问题上，已经开

始展开对婚姻家庭利益的讨论，所以对以上这些

税种的改革走向应予以特别的关注。
据此，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为四大板块，共计

51 个问题：1. 被访者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学历、
职业、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家庭成员、经济状况

自我评估）；2. 被访者及其家庭日常收入与支出

情况（收入、生活必需支出、税收认知）；3. 被访

者及其家庭财产持有与流转情况（住房、汽车、投

资、继承、赠与）；4. 被访者对我国现行税收政策

的评价与建议。

三、调研结果及数据分析

经过培训后，课题组所筛选的 31 位调研员赴

山东、山西、河南和北京四个地区发放了 1120 份

调查问卷，回收 1043 份，剔除 9 份无效问卷后，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034 份。② 调查群体包括公务

员、教师、医生、律师、银行工作人员、公司职员、
企业工人、商人、个体户、农民等。对受访者群体

进行较为细致的描述，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把握和

① 中国法学会此项重点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薛宁兰研究员主持，其子课题“税收政策对婚姻家庭的影响研

究”由邓丽副研究员参与实施，并完成数据分析及研究报告。 在项目实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席月民副研究员、丁一

博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马春华副研究员、 天津师范大学王向贤副教授分别对本课题调查问卷进行了税法和社会

学视角的专业审验并提供相关指导，以赵赫、李敏、李丹龙、黄天闻、张昊、吴泽等同学为代表的 30 余位法律硕士参与了调查问

卷的发放、回收、统计以及相关参考文献的梳理等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② 调研结果统计中，每题在计算各选项所占百分比时，分母统一为有效问卷总数 1034，一般采取四舍五入方法算至整数

位，但是小于 1%的则显示小数点后一位的百分比。 对于未作答的人数和比例，一般在图表中显示，但文字表述不单独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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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调查问卷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信息。
（一）受访者基本情况

受访者基本情况可分为三个方面：个人信息、
婚姻家庭状况、经济收入状况。

1. 个人信息

从受访者的性别来看，男性和女性基本持平：

其中，男性为 482 人，占比 47%；女性为 531 人，

占比 51%；另有 21 人没有标明其性别，占比 2%

（见图 1）。

图 1 受 访 者 性 别 分 布

从受访者的年龄来看，近 80%的受访者年龄

在 25—49 岁之间，在职场、婚姻与家庭领域都属

于中坚力量，这与调查目的对受访群体的要求比

较一致。具体年龄分布为：378 人年龄在 25—34

岁之间，占比 37%；282 人年龄在 35—44 岁之间，

占 比 27% ；141 人 年 龄 在 45—49 岁 之 间 ， 占 比

14%；110 人年龄在 18—24 岁之间，占比 11%；84

人年龄在 50—54 岁之间，占比 8%；27 人年龄在

55—59 岁之间，占比 3%（见图 2）。
从受访者的学历来看，大多数受访者接受过

专科或本科教育，更高学历或更低学历人群占比

较小。具体来说，765 人为大专或本科学历，占比

74%；155 人为高中、高职或中专学历，占比 15%；

57 人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 5%；41 人为初

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4%（见图 3）。

图 2 受 访 者 年 龄 分 布

图 3 受 访 者 学 历 分 布

从受访者的职业来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

比最大，其次为公司员工、公务员、工人、个体户

等。具体人数及比重为：教师、医生等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 398 人，占比 38%；公司员工 223 人，占比

22%；公务员 157 人，占比 15%；工人 78 人，占比

8%；自由职业者 35 人，占比 3%；个体户 33 人，

占比 3%；私营企业主 13 人，占比 1%；退休人员

7 人，占比 0.7%；大型公司老板 5 人，占比 0.5%；

其他 61 人，占比 6%（见图 4）。
2. 婚姻家庭状况

从受访者的婚姻状况来看，初婚状态最多，其

次是未婚、同居等，具体占比为：702 人为初婚，占

比 68%；237 人未婚，占比 23%；26 人同居，占比

图 4 受 访 者 职 业 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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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再婚，占比 2%；12 人离异，占比 1%；1

人丧偶，占比 0.1%（见图 5）。
从受访者的子女数量来看，半数以上的人只

有 1 个孩子，这与我国长期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

效应一致。具体情况为：552 人有 1 个孩子，占比

53%；304 人没有孩子，占比 29%；112 人有两个孩

子，占比 11%；9 人有 3 个以上孩子，占比 0.9%

（见图 6）。
从受访者的家庭结构来看，家庭成员的组合

多达十余种，呈现出非常多样化的特点，但是主

要的家庭模式仍然是核心家庭（包括标准核心家

庭、夫妇核心家庭和残缺核心家庭）和代际家庭

（包括两代直系家庭和三代直系家庭），具体为：

标准核心家庭 310 例，占比 30%；夫妇核心家庭

48 例，占比 5%；残缺核心家庭 52 例，占比 5%；

两代直系家庭 108 例，占比 10%；三代直系家庭

167 例，占比 16%；其他家庭结构模式非常分散

（见图 7）。
3. 经济收入状况

本次调查问卷对受访者经济收入的调查采用

了自行填写和选择描述两种方式。从受访者填写

的收入数额来看，居民收入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

性差异：中小城市有差别，与大城市相比有更加

明显的差距，而大城市各区也自有特点。考虑到

收入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对受访者自行填写的收

入数额做有保留的参考，更加倚重受访者对于财

产描述的选择（见图 8）。
经济状况自我评估方面：673 人认为一般，占

比 65%；165 人认为较好，占比 16%；122 人认为不

太好，占比 12%；27 人认为非常不好，占比3%；25

人认为很好，占比 2%。
收入稳定状况方面：678 人认为比较稳定，占

比 66%；203 人认为非常稳定，占比 20%；100 人

认为不太稳定，占比 10%；25 人认为不稳定，占比

2%；16 人认为非常不稳定，占比 2%。
收入增长预期方面：754 人认为很难大幅增

长，占比 73%；116 人认为两三年后大幅增长，占比

11%；81 人认为一年后大幅增长，占比8%；44 人认

为五六年后大幅增长，占比 4%。
（二）受访者税收认知水平（见表 1）

调查问卷分别对家庭日常消费和支出、房屋

买卖、车辆购买和使用、投资理财活动四个方面

所涉及的税种做出列举，以此考察受访者对税种

和税负的认知情况。从调查问卷的反馈情况来

看，大部分受访者对于各项经济活动中所遇到的

税种都有一定的认知，但普遍存在认知不充分、

图 5 受访者婚姻状况

图 6 受访者子女数量

图 7 受访者家庭结构

图 8 受访者经济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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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面的问题，只有极少数受访者表现出对税种

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明确表示

对这类问题不清楚。具体情况如下：

1. 关于家庭日常消费和支出所承担的税负，

多数人知道有消费税，还有一些人对增值税、营

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车船税等也

有所了解，少数人认为其消费和支出涉及关税。
实际上，这些税种都可能通过日常消费活动转嫁

到作为终端消费者的居民身上。调查中只有 38

人表现出对以上税种都有所了解，占比仅为 4%；

有 117 人承认自己对此不清楚，占比 11%。
2. 关于房屋买卖过程中的税负，多数人知道

有土地增值税、契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太多

的人知道还会有营业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等。
而这些税种在房屋买卖中都会涉及，调查中有 37

人对此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占比 4%；68 人承认自

己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占比 7%。
3. 关于车辆购买和使用中的税负，相当多的

人知道要缴纳车辆购置税，还有一些人知道有车

船税和增值税的支出。调查中，有 219 人对这些

税种都有所了解，占比 21%；103 人承认自己不知

道，占比 10%。
4. 关于投资理财活动所涉及的税种，相当多

的人知道有所得税，并且也有较多的人知道有印

花税。调查中，有 134 人对这两者都做了肯定的

回答，占比 13%；有高达 516 人承认不清楚，占比

50%。这里存在一个背景，受访对象中有 797 人没

有参与过投资理财活动，占整个受访者群体的

77%。因此，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和信赖的。

表 1 受 访 者 税 收 认 知 水 平 （%）

（三）受访者税收遵从意愿

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与

之相对的概念是税收逃避（包括逃税行为和避税

行为）。 [2]134 考察税收遵从状况可从多方面着手，

如是否按时申报纳税，是否足额缴纳税款，是否

会采取某些策略避免或减少税款等。考虑到我国

主要实行源头扣缴的征税方式，而且本项调查的

大部分受访者年收入总额没有达到申报纳税的

额度，本次调查着重考察了房屋买卖阶段的税收

遵从意愿（房屋买卖税负的规避意愿见图 9，住房

限购政策的规避意愿见图 10）。
1. 关于购房时会采用哪些方式减轻或避免

税负：527 人称没有避税考虑，占比 51%；93 人称

会通过降低网签价格等财务操作手段避税，占比

9%；32 人称会通过结婚、离婚方式避税，占比

3%；8 人称会通过其他方式避税，占比 0.8%；310

人称不清楚，占比 30%。
2. 关于卖房时会采用哪些方式减轻或避免

税负：498 人称没有避税考虑，占比 48%；89 人称

会通过降低网签价格等财务操作手段避税，占比

9%；23 人称会通过结婚或离婚方式避税，占比

2%；12 人称会通过其他方式避税，占比 1%；354

人称不清楚，占比 34%。
3. 关于通过哪些方式规避住房限购政策是

有效可行的：333 人认为不可能规避，占比 32%；

136 人认为可通过结 婚或离婚方 式规避，占比

13%；5 人认为可通过其他方式规避，占比 0.5%；

518 人称不清楚，占比 50%。
此项考察内容的背景信息包括受访者所在城

经 济 活 动 全面认知 认知不全 承认不知

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税负 4 85 11

房屋买卖税负 4 89 7

车辆购买及使用税负 21 69 10

投资理财税负 13 37 15

图 9 房屋买卖税负的规避

图 10 住房限购政策的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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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是否有限购政策、受访者是否售出过自住房屋

及其有无意愿转嫁税负等。调查情况如下：1. 关

于所在城市是否有住房限购政策，398 人回答有，

占比 38%；405 人回答没有，占比 39%；203 人回

答不知道，占比 20%。2. 关于是否认为住房限购

政策影响到房屋买卖税负，538 人回答是，占比

52%；114 人回答否，占比 11%；336 人回答不知

道，占比 32%。3. 关于是否售出过自住房屋，105

人回答是，占比 10%；900 人回答否，占比 87%。
4. 关于卖房时是否会要求买房承担自己应缴的

税款，529 人回答会，占比 51%；107 人回答不会，

占比 10%；320 人回答不知道，占比 31%。
（四）受访者税收评价

本次调查中，我们详细地探询了受访者对于

家庭日常消费及支出税负、购房税负、卖房税负、
车辆购买及使用税负、投资理财税负以及总体税

负的感受，并问及受访者对于当前所得税制度是

否公平有何评价，得到的反馈如下：

1. 关 于 家 庭 日 常 消 费 及 支 出 税 负 的 评 价 ：

602 人认为重，占比 58%；139 人认为不重，占比

13%；236 人称不知道，占比 23%。
2. 关于购房税负的评价：809 人认为重，占比

78%；63 人认为不重，占比 6%；137 人称不知道，占

比 13%。
3. 关于卖房税负的评价：545 人认为重，占比

53%；80 人认为不重，占比 8%；359 人称不知道，占

比 35%。
4. 关于车辆购买及使用税负的评价：675 人

认为重，占比 65%；86 人认为不重，占比 8%；179

人称不知道，占比 17%。
5. 关于投资理财税负的评价：393 人认为重，

占比 38%；112 人认为不重，占比 11%；441 人称不

知道，占比 43%。
6. 关于当前所得税制度是否公平的评价：92

人认为公平，占比 9%；458 人认为不公平，占比 44%；

331 人认为不好评价，占比 32%；118 人称不知

道，占比 11%。
7. 关于个人及家庭总体税负的评价：175 人

认为很高，占比 17%；427 人认为较高，占比 41%；

156 人认为不高，占比 15%；28 人认为很低，占比

3%；227 人称不知道，占比 22%。（分项税负评价

见图 11，个税公平与否评价见图 12）

（五）受访者税收期待

对受访者税收期待的调查，我们通过两种方

图 11 分项税负评价

图 13 受访者税收期待

图 12 个税公平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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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其一是通过选择作答题目了解受访者是

否赞成在房屋持有环节征税、是否赞成开征遗产

税和赠与税；其二是通过文字作答题目了解受访

者对于税收改革有哪些具体的期待。
1. 关于新增税收的立场（见图 13）

（1）关于是否赞成在房屋持有环节征税：624人

反对，占比 60%；162 人赞成，占比 16%；81 人称

无所谓，占比 8%；152 人称不知道，占比 15%。
（2）关于是否赞成开征遗产税：460 人反对，占

比 45%；269 人赞成，占比 26%；115 人称无所谓，

占比 11%；76 人称不知道，占比 7%。
（3）关于是否赞成开征赠与税：430 人反对，占

比 42%；209 人赞成，占比 20%；136 人认为取决

于具体政策设计，占比 13%；109 人称无所谓，占

比 11%；96 人称不知道，占比 9%。
2. 关于税收改革的具体期待

本次调查，有 374 人给出了文字性的税收改

革建议，占比 3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

对税收改革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从具体建议来

说，各人看法自然有很多甚至很大的差异，比如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到底提高到 5000 元，还是

8000 元，甚或 10000 元，房产持有征税到底针对

二套房，还是三套房，甚或五套房，以及针对多大

面积征收等等，但是对于整体税收改革方向，受

访者的期待和建议还是比较一致的。归纳起来，

受访者表达的税收期待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1）希望减轻税负

实现减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房产持有

环节的征税要以较大面积、较多套数为条件，避

免重复征税等。
（2）希望公平税负

一是希望区别收入水平，减轻低收入人群的

税费负担，增加高收入人群的税费负担；

二是希望区别家庭负担，以家庭为单位征税，

希望考虑家庭人口、家庭成员医疗保障、家庭成

员自雇情形等规定免税待遇；

三是希望区别地区发展水平，根据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确定税收负担。
（3）希望提高税收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

希望加大宣传力度，并使税收政策更加简洁

规范，便于民众了解纳税流程和税收支出去向；

加大惠民服务，提高福利待遇，提升民众纳税的

认同度等。

此外，这部分内容也显示出受访者的社会责

任意识普遍较高，表现为：其一，部分受访者密切

关注民生问题，希望改革个人所得税来缩小贫富

差距，开征房产税来抑制过高房价，遏制腐败引

发的圈地购置房产等现象，实现社会的和谐稳

定；其二，部分低 收入群体 表示“争取做 个纳税

人”、“希望做个纳税人”，这固然含有收入增长诉

求，但同时也体现出现代公民意识。也有个别受

访者表达想要移民的打算，对国内税收改革不发

表看法。

四、调研发现及政策建议

根据本次调查分析和相关理论研究，我们发

现当前税收体制存在总体税负较重、税负分布不

公的问题，同时民众的税收认知水平严重不足、
税收遵从意愿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建议：在税收

改革中，一方面要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房产持有

环节征税工作以及遗产税、赠与税的开征问题

上，积极纳入婚姻家庭视角，对婚姻家庭的税收

改革诉求以及税收改革的婚姻家庭效应都应当

有充分的考量，真正实现税收改革的目标，即减

少税收负担、优化税收结构；另一方面也要加强

税收宣传工作，提升税收服务水平，从而提高民

众的税收认知水平和税收遵从意愿，保障税收改

革的顺利进行。
（一）调研发现

1. 总体税负较重，存在税负不公

从调研数据来看，家庭日常消费和支出、家庭

重大经济活动（买房、购车、投资理财）、家庭大额

财产流转（继承和赠与）都会承担名目众多的税

费负担：直接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车

辆购置税、车船税、契税、印花税，间接转嫁的增

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

教育费附加等。对于个人及家庭的整体税负水

平，17%的受访者认为很高，41%的受访者认为较

高，22%的受访者称不知道，15%的受访者认为不

高，3%的受访者认为很低。据此看来，近 3/5 的受

访者都认为整体税负处于高水平，1/5 的受访者

回避进行评价，只有接近 1/5 的受访者明确认为

整体税负不高。
调查所涉及的 1000 余位受访者对各类支出

税负的感受和评价较为一致：调研中 58%的受访

者认为家庭日常消费和支出税负重，78%的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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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购房税负重，53%的受访者认为卖房税负

重，65%的受访者认为车辆购买和使用中的税负

重，38%的受访者认为投资理财中的税负重，另有

43%的受访者对此项调查内容称“不知道”（本次

调查中，仅有 23%的受访者承认自己参与投资理

财活动，则可推知大多数受访者对投资理财及其

税负并不了解）。
同时，调查中发现，受访者对税负不公的问题

反映也较为强烈，具体表现为：（1）在统计数据方

面，44%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所得税制“对家庭经济

状况不好或家庭负担重的个人及家庭不公平”，
32%的受访者认为“不同利益群体有不同的诉求，

不好评价”，11%的受访者以“不知道”作答，只有

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实现了平等对待，是公平

的”。（2）在文字建议方面，大多数热心表达税收

期待和税收建议的受访者都提到税负不公的问

题：有的是从收入阶层的角度来提，比如区分低

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反映工薪阶层税负太重；

有的是从家庭负担的角度来提，比如强调家庭人

口及教育医疗负担等存在区别；有的是从贫富不

均的角度来提，认为现行税制不能实现社会财富

的合理分配，甚至导致贫者更贫、富者更富的结

果等。
以上调研发现，与国家公布的宏观统计数据及

学界关于宏观税负的研究成果是互为印证的。根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 年我国的税收收

入为 100614.28 亿元，约占该年度国家财政收入

117253.52 亿元的 86%。① 在总体税收收入中，个

人所得税为 5820.28 亿元，占比不到 6%；企业所

得税 19654.53 亿元，占比 19%略多；两者合计占

比 25%②，其他则为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土地

购置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关税、契税、印花税

等，绝大部分为流转税和财产税，这些税负最终

由消费个体承担了相当大比例。可见我国当前税

制结构决定了个体税负比较重。
学界有关宏观税负的研究也指出：现阶段的

中国税负，虽然表面看 90%以上来源于企业，但

鉴于商品流转税收负担过高 （占税收负担的 2/3

以上），决定了税收负担的最终承担者是广大消

费者；在流转税收入为主的税收收入格局下，占

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必然成为税收负

担的承担主体，造成越富有的阶层负担流转税比

例越低，越贫困的阶层越要为政府税收做贡献的

“反向调节”局面。[4]

从微观家庭税负来说，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

的确会造成家庭收入水平与家庭税收负担不匹

配的结果。有学者举例称，同为三口之家，仅一人

月收入 5000 元的家庭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两

人各自月收入 3500 元的家庭则无须缴纳个人所

得税，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5]

据此而言，笔者认为本次调查关于税收负担

较重和税收负担不公的发现是符合当前税制现

实的，值得高度关注。
2. 税收认知水平严重不足，税收遵从意识有

待加强

本次调研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对税种的了解是

有限的，对于税负的认识也是感性的。从统计数

据来看,在那些税收机制复杂（税种多元化即是显

著标志之一）的消费活动或经济活动中，受访者

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税收负担并不明了，仅有极少

数受访者对此有清醒且全面的认识。巧合的是，

对家庭日常消费和支出所涉税种有全面认识的

受访者比例与对房屋买卖所涉税种有全面认识

的受访者比例都很低，仅为 4%，而在这两项分类

调查中明确承认自己不清楚的受访者比例也颇

为接近，一为 11%，一为 7%。数据之间的对比关

系同时也表明，承认自己完全不清楚的受访者比

例大大超过全面知悉的受访者。对于车辆购买和

使用、投资理财活动中所涉及的税种，或许因为

种类较少容易把握，分别有 21%和 13%的受访者

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但明确承认自己不清楚的受

访者分别占到 10%和 50%，这也要考虑到投资理

财活动的参与度不高这一因素。总的来说，受访

者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中的税收认知水平严重

不足。
税收认知不足必然会降低民众的税收政策认

同感和税收遵从意愿。本次调研着重考察了房屋

买卖阶段的税收遵从意愿，由于近年来某些地区

① 此 处 所 引 数 据 来 自 国 家 统 计 局 官 方 网 站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a=q&type=global&dbcode=hgnd&m=
hgnd&dimension=zb&code=A080601&region=000000&time=2012,2012，2014 年 6 月 5 日访问。

② 同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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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住房限购政策，其间涉及个人所得税的征

缴，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也一并考察了受

访者对住房限购政策的遵从意愿。从统计数据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点信息：（1）对于买房

税负和卖房税负问题，同类选项的比例总是比较

接近，这说明无论处于买方地位还是处于卖方地

位，受访者的税收遵从意愿是较为相似的。（2）对

于房屋买卖税负和住房限购政策，受访者的接受

程度是有差别的。调查数据说明，半数左右的受

访者对于房屋买卖税负没有避税考虑，还有 1/3

左右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怎样避税（我们可以认

为，这类群体的税收遵从立场是摇摆不定的）；而

在住房限购政策问题上，统计数据正好是相反

的，仅有 1/3 左右的受访者认为，住房限购政策不

可能规避（因而也没有规避的考虑），半数左右的

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怎样规避（这类群体有部分受

访者属于立场摇摆不定，但也要考虑有些受访者

对住房限购政策没有足够的认识，参见上文关于

住房限购政策的调研数据）。（3）关于卖房时是否

会要求买方为自己承担税负的问题，半数以上的

受访者都做了肯定回答，1/10 的受访者则做了否

定回答，1/3 的受访者称不知道。这说明，同为纳

税人的主体之间，处于优势交易地位的主体有较

为明显的税负转嫁倾向，这也是对税收遵从的一

种背离。
实际上，在实施住房限购政策力度较大的大

城市，买卖住房过程中背离税收遵从的现象可能

更为严重。一些购房者为规避契税支出、减少购

房首付款，卖房者为减少个人所得税，而不惜办

理离婚手续，使婚姻沦为购买交易的一个环节。
此类“政策性离婚”事件放大了现代婚姻关系的

脆弱，也凸显出缺乏家庭发展观的税收政策可能

会带来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
（二）政策建议

1. 税收改革应契合家庭发展政策

基于总体税负较重、存在税负不公的现实，本

次调研所涉及的 1000 余位受访者以相对集中的

声音表达了减轻税负、公平税负的诉求。这与当

前税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2013 年年初，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健全

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

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改革个人

所得税，完善财产税，推进结构性减税，减轻中低

收入者和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形成有利于结

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该文件对于个人

所得税、房地产税的改革方向都做了较为明确的

表述，并提出要研究在适当时机开征遗产税问

题。这几个具体税种的完善或开征都会对婚姻家

庭生活有较大的影响，究竟如何操作才能够维护

甚至增进婚姻家庭利益、促进婚姻家庭发展，实

现党中央提出的家庭发展政策目标？① 以下结合

调研对象的制度诉求分而述之：

（1）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促进家庭发展、保障

女性就业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分类征收模

式，将纳税人取得的各项收入区分为 11 类，并适

用不同税率。这种征收模式在组织财政收入、提

高征管效率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所得的来源越来越多样

化，这种征收模式暴露出不少缺陷和问题：区分

不同的应税项目，进而分别计算扣除费用，分别

适用不同税率不仅使得税额的计算非常复杂，也

容易引发避税行为，而且由于征管手段和信息管

理的落后使得实行源泉扣缴的工薪所得成为主

要税基，这些不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再

分配。上述《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

意见》对个人所得税的具体改革意见是：“加快建

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高

收入者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将

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

双向申报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

依法做到应收尽收。取消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

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等税

收优惠。”
所谓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征收模式，其主要

特点在于：对各种分类所得分别依据不同的税前

扣除项目和税率征收分类税，再将分类税的税基

合并计算征收综合税。[6]4 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

的征收模式，对于简便税收并无太大帮助，但是

① 我国家庭发展政策在党和国家施政思想中屡有体现，如 2011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表明要“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同年中央政治局第 28 次集体学习中即提出：要“建立健全家庭发展政策，切

实促进家庭的和谐幸福”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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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综合所得进行征税，不仅能够较好地适应个

人所得多元化的经济现实，有利于实现收入分配

调节目标，也能够为税收减免和费用扣除带来更

多的制度空间。
是否要改变现行个人所得税这种以个人为纳

税单位的征收模式转而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从比

较法的视角来看，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规范路

径：如美国、德国允许已婚夫妇选择联合申报，这

当然也意味着可以分别申报；加拿大、英国和日

本都是以个人为纳税单位，但是规定了家庭税收

抵免制度；荷兰对经营和雇佣所得、实质参与所

得以及资本所得分别征税，但其他收入和个人扣

除可以在夫妇间自主进行分割；瑞典由夫妇合并

征税走向个人征税，法国以家庭为单位纳税，但

是又通过份额的规定达到分摊的效果，尽量做到

婚姻中立。[7]303-308 虽然做法不同，但各国在确定纳

税单位的问题上主要考量的都是女性就业效应

和婚姻家庭税收待遇两个方面：关于女性就业问

题，各国一般都力图避免由于税收利益衡量导致

婚姻家庭成员（主要是女性）减少外出就业；关于

婚姻家庭税收待遇，很多国家经过政策摇摆之后

选择了婚姻中立的立场，主要是为了在单身人士

和已婚人士的民意诉求中保持平衡，但几乎所有

国家都会采用费用扣除或税收抵免的方式给予

婚姻家庭更加务实的税收优惠。
笔者建议，我国在女性就业和婚姻家庭税收

待遇上的立场不能照搬他国，而应更多地考虑我

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特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是，我国历来有家国同一的治理文化，迄今为止,

家庭仍承担着主要的经济保障功能，而社会保障

和社会支持却非常薄弱。所以我们要多考虑如何

通过税收优惠待遇来保障婚姻家庭的稳定和发

展。换言之，“婚姻奖励”的立场比“婚姻中立”的

立场更加适合我国国情，在女性就业问题上要积

极促进和鼓励，但同时也要给予女性选择服务家

庭的自由。①

但是上述立场并非完全取决于纳税单位的选

择，更重要的是，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缴中要善用

费用扣除和税收优惠机制保障婚姻家庭成员的

生存权，促进婚姻家庭成员的发展权。关于婚姻

家庭支出的税收优惠，从国际经验来看，有儿童

税收优惠、家庭结构税收优惠、教育税收优惠和

残疾人税收优惠等方面的税收实践可资借鉴。 [1]

（2）房产持有环节的征税与遗产税、赠与税的

开征应力求公平正义

目前，我国房产税主要以城市、县城、建制镇

和工矿区用于生产经营的房屋为征税对象，税率

为房产余值的 1.2%或房产租金收入的 12%，并

对个人出租住房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

他组织按市场价格向个人出租用于居住的住房

减按 4%的税率征收房产税。对于城乡居民用于

居住的房屋，一般不征收房产税。此外，从税收执

行的角度来看，对居民房屋出租的税收征管难度

很大，漏征现象很严重，税收基本处于流失状态，

造成实际税负水平过低。 [8]

房产税的改革是整个税制改革的一部分，同

时又与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目标密不可分。总

的来说，房产税改革的意义大致有这样几个方

面：促进社会公 平，缩小贫 富差距；限制 住房空

置，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在不增加居民税负的前

提下，促进地方政府改善服务；改善中央和地方

政府的分税状况，规范地方政府在批租土地过程

中的短期行为。[9]23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员会等

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对房地产税的改革意见是：“完善房产保有、交

易等环节税收制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

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

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
从上海和重庆自 2011 年 1 月开始推进的房

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来看，对房产持有环节征税，

需要对这样一些问题有细致的考量：征税对象是

按照住宅套数确定，还是按照住宅属性确定？计

税依据是房产交易价还是房产评估值？适用税率

应当确定为什么标准？确定哪些税收减免条件？

上海、重庆两地在这些问题上的规定是存在较大

差异的，其合理性在于两地经济发展水平、住房

保障情况是不同的。这意味着房产税的征收规则

需要因地制宜，但无论哪个地区的房产税征收，

都必须与房产税改革乃至整个税制改革的方向

保持一致，即减少税收负担、优化税收结构。因

此，在制定具体征收规则时，要谨慎考虑税负公

平的问题，既要实现税收的有效征管，又要保障

① 这里所表述的“女性”是从性别分工的现状来说的，如果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说，这里的“女性”完全可以用“婚姻家庭成

员”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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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住房需求。怎样避免对家庭持有房产征税

成为“政策性离婚”的又一诱因，是房产税改革面

临的重大挑战，这需要决策者以正确的价值定位

和缜密的税收规划来应对。
2013 年, 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

《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还

提出“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从税种

的功能配合来说，遗产税的征收必定与赠与税的

征收同步进行。遗产税和赠与税都会影响到家庭

内部的财产流动。
当前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这样

的一个动向：为规避呼之欲出的遗产税，父母直

接将所购房产过户到子女名下，或者父母一方

过世时直接将房产过户到子女名下而非生存配

偶名下。这种避税诚然是以父母对子女的信任

和爱护为基础的，但确实也给父母带来养老资

产压缩的风险。考虑到如今金融工具发达，以房

养老方案渐趋成熟，将房产直接过户给子女便

意味着父母过早、过多地提前放弃了本属于自

己的权益。
这不能不促使我们思考，遗产税和赠与税究

竟应当面向什么样的收入阶层、多大规模的家庭

财产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对于调节收入分配、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征收对象应主要限于高收入阶层和大额家庭

财产流转，避免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
具体制度设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2. 税收改革应注重税收服务理念

从调研情况来看，为数不少的受访者对于某

些方面的税收改革态度消极，主要体现在他们对

于是否赞成在房屋持有环节征税、是否赞成开征

遗产税、是否赞成开征赠与税三个问题的回答和

反馈上。对照上文的调研数据可知，对以上这三

个问题回答赞成的受访者比例在 16%—26%之

间，回答反对的比例在 42%—60%之间，回答无所

谓的比例在 8%—11%之间，回答不知道的比例在

7%—15%之间。
比照之下，相对多数意见竟是反对进行此类

税收改革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不

可忽视的因素是：对于此类税收改革的表述都给

人一种印象，即新增税种或税负。在受访者对税

收认知有限的情形下，很难真正明了此类税收改

革在整个税收改革中的意义所在①，也很难准确

把握此类税收改革对于自身及家庭现有利益的

影响程度，所以受访者在减少税负、公平税负的

总诉求下会比较倾向于给出否定的回应。这从一

个侧面说明，推进税收改革顺利进行，加强税收

宣传工作很有必要也很急迫。
税收宣传是税收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重税收服务是现代税收制度的新趋势，其意义

在于保障纳税人权利和提高税收行政效率。从纳

税主体的角度来说，接受税收服务既是履行纳税

义务而享有的权利，也是减少纳税成本的需要。
从征税主体的角度来说，优化税收服务有利于提

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和税收征管效率。2009 年，

国家税务总局将纳税服务（与税收服务同义）与

税收征管并列为税收核心业务，解决了管理与服

务孰轻孰重等长期困扰税务部门的基本问题。同

年，国家税务总局在《全国 2010—2012 年纳税服

务工作规划》中提出，建设“始于纳税人需求、基

于纳税人满意、终于纳税人遵从”的纳税服务新

构想，更加注重满足纳税人的合理需求、保障纳

税人权益、推进社会协作、完善绩效评价等。税收

服务的内容包括很多方面，既有办税服务、行政

复议等执法性服务，也有税收宣传、纳税辅导、税

收维权等事务性服务。[10]

本次调研相关数据表明，当前税收服务应当

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加大税收基本

知识宣传力度，普及税收种类、职能和作用等方

面的常识，突出税费优惠政策的告知，使民众对

税收政策和纳税权利有基本的、正确的认识；其

二，简化税收征管程序，降低民众纳税成本，便利

民众履行纳税义务，提高民众申报纳税积极性；

其三，合理支出税收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同

时加强税收支出公示工作，保障民众知情权，提

高民众对税收的认同感和遵从度。

① 2011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按照优化税制结

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 具体改革内容涉及增值税、营业

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等多个税种，也包括税收征管机制和税政管理权限等方面。 从保障民生的

角度来说，改革的大方向是减轻税负，但是并非一味地减少税种、降低税率，而是要在优化税收结构的过程中达到减轻税收负

担、公平收入分配的效果，因此评估房产持有环节征税、开征遗产税或赠与税的社会效应都不能简单化、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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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of Tax Burden and Expectation of Tax Reform from Marriage
and Family Perspect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ax Policy’s Influence upon Marriage and Family

DENG Li
Abstract: The tax policy in China lacks perspective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neglects the effect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eading to negative results caused by some regulatory tax policies and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s among more than 1000 surveyed people in Shandong, Shanxi, Henan provinces and Beij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cognition of, countermeasures by and expectation on taxes over daily income and expenses as well as family

property of the surveyed people is of great value to deeply understand family members’thinking about current tax

burden, their expectation upon the new round of tax reform,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x policy and marriage and family,

as well as the need to promote tax reform with the outlook of family development.

Key words: marriage and family; tax policy; cognition of tax burden; expectation on tax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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